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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140         证券简称：新眼光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证券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开始时间：2016年 2月 22日下午 14时 00分  

结束时间：2016年 2月 22日下午 16时 00分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第一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上海

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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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 2月 18日，股权登记日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

此权利，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 1800号 3号楼 902室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修改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四）审议《关于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增选公司董

事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制定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

计制度（修订稿）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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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关于制定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制定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制定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

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修改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修改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一）审议《关于制定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十二）审议《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十三）审议《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十四）审议《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十五）审议《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六）审议《关于终止公司前次股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十七）审议《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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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审议《关于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股票发行方案（2016年版）的议案》 

（十九）审议《关于同意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增发认购协

议议案》 

（二十）审议《关于因本次股票发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十一）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

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十二）审议《关于确认 2015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二)登记时间:2016年 2月 19日上午 10时 00分—下午 16时 00分 

(三)登记地点: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 1800号 3号楼 902室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2、自然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

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3、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账户卡；4、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

出示代理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委托

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5、办理登记手续，可以

邮箱、传真及上门方式进行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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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路娜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 1800号 3号楼 902室  

电话：021-55090806*8034  

传真：021-55090805*8011  

邮箱：65978921@163.com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等费用自理。  

(三)临时提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上海新眼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月 1日 

 

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